
~~T顽
T石 顶 了 而 石 而 而 面 丽 痢

^丽
屣 呒 濉 琐 任。

款的处罚决定,应 当告知当芋人有要求举

行听证的权利。

第六十九条 邮政行政执法人员在监

督骨理工仵中滥用职杈、徇私舞弊、玩忽

职守的,依法给子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

第八章 附

第七十条 本条例 自⒛10年 10月 1

目起施行。

————̄ˉ̄ˉ̄ 口̄■■口口’̄
ˉ

录 第二条 (权利保护〕 残疾人在政治、

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和家庭生 Jf等方

面亨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禁止基于

残疾的歧视。禁止侮辱、侵害残疾人。禁

止通过人众传播媒介或者共他方式贬低损

害残疾人人格。

第三条 〔特别保障〕 对残疾军人、

因公致残人员以及共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

利益致残的人员实行特别保障,给予抚恤

和优待。

第四条 〔政府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将残疾人事业纳人冂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制定残疾人筝业发展规划和

年度计切j,促进残疾人保障
·
Po业 和福利事

业发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

照各白的职责,做好残疾人△作。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艹处应当明确职责,采取

措施,为 残疾人做好服务工作。县 (市 、

区)人民政府叮以采取财政补助、购买公

益性岗位等方式,为 乡镇、街道以及残疾

人较多地方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配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1900年 6月 oˉ 日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bO12年 3月 ”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订 )

第一市 总  则

笫工章 顶防与康复

第二章 教  育

第四幸 劳动就业

第五章 文化生活

第六章 社会保障

笫七吊 无障碍环境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丿L章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宗旨〕 为维护残疾人

的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残疾人的人格尊

严,发朕残疚人查i业 ,保障残疾人平等地

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 亨社会物质文化成

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F△l残 疾人保障

法》,结合本省实lvf,佃J定本丿]、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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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专Il人员,做好残疾人相关服务工作。

第五条 〔残工委职责)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残疾人I作委员会,负 责组织、协

调、指导、督促有关带位做好残疾人刂i业

的工作,研究解决残疚人工作中的汩J题 。

第六条 〔残联职责〕 残疾人联含会

代表残J· 人的共同利益,维 护残疾人的合

法杈益,lr结教育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 ;

依照法律、法规、章程或者接受政府委托 ,

开展残疾人I作 ,发展残疚人刂j业 。

第七条 〔经费保障) 县级以 卜人民

政府应当将残疾人华业所需经费列人本级

财政lm箅 。木省各级福利彩票、体茼彩祟

公益金地方留存部分,应当安排一定比例

lll于 发展残疾人革业。

第八条 〔残疾评定〕 残疾人分类分

级按照口家规定的残疾标准和程序评定。

符合规定的,由本人户牾所在地的县 (市 、

区)残疾人联合会兔赀发放残疾人证。

第九条 〔助残活动) 鼓励企业啦业

中位、社会团体竿组织和个人为残疾人提

供捐助和服务,丹展志愿者助残等公益活

动。口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刂业中位

和城乡基层群众性白治组织应当在个旧助

残日开膜扶残助残⊥题活动。

第二章 预防与康复

第十条 〔残疾预防职责) 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斤展残疾预防lL作 ,制订残疾预

防行动计划,建立残疾预防△作体系。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针对各类致残因素,组

织和动员各方面力鞋,采取拈施,预防残

疾的发生和控制残疚的发展,Jl k轻 残疾

TI度。

第十一条 〔残疾预防措施〕 只级以

E卫生、人凵和计划生育部门应当针对遗

传、地方病等方面的致残因素,建立出生

缺陷预防和早 ll发 现、早期治疗机制。 li

可能造成出△缺陷戊者患有严章遗传性疾

病的,医疗Tt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Ⅱ当向当 i· 人或者其宏人说明l青 况,提出

队宁意岵。医疗卫仕机构和计划生育服务

机构对菊T生残疚儿应当l△ 档立 忙,并 向卫

}、 人口和计划生茼部闸报告。

第十二条 〔调查与分析〕 各级人民

政府建立健仝残疾人统计调查制度 ,定期

廾展残疾人状况的统计调杳和分析,加强

信虐收集和动态监测,定 朋向上级人民政

府J艮告本行政区域残疚人状况和致残原因。

第十三条 〔康复项 目和计划〕 县级

以 卜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

残疾人康|。l服 务体系,根据残疾人康复需

求确定残疾人康复项 目,制 订实施计划 ,

为残疾人提供康1。n服务。

第十四条 〔康复机构) 县级以上Ⅱ

生 l.门 、残疾人联合会设立残疾人康复机

构,廾展康复医疗。n训练,培训康复工作

人员,进行康复技术指导。二级以 L综合

医院设立残疾人康复医详科室,指导 专科

医院、城市社区和 乡lJ医疗机 1·
h开展残疾

人康复医疗业务,建立分层级医疗、分阶

段康复、资/lp共 亨的残疾人康复服务 lll络 。

政府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残疾人康复

帆构,在场地、资金等方 Ll给 予扶持 ,对

个人设立粘神残疾、智力残疾竿康复治疗

机构的,给予补贴。

第十五条 (人 员培训) 医宁院校和

共他响关院校应当有计划地廾设康复课程 ,

设置相关专业,培养各类康复专业人丬。

政府和社会采取多种形式对从事康复T作

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向残疾人、残疾人

亲属、有关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淫及康复知

识,传授康复方法。

Π
l
l
︱

︱
︱
︱
︱
︱
︱
︱
︱
︱
ˉ̄
︱
ˉ



第十六条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县级以⊥卫生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建立残

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制度,实施零至六

月岁残疾儿童免费抢救性康复项目,提供

包括早HH筛查、康复指导、医疗康复、轴

助器具适配和康复训练等内容的抢救性康

复服务。

第十七条 〔康复救助〕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对贫lIJ残疾人实施医疗康复救

助,对贫囚残疾人康复治疗和康复洲练给

予补助;免费为贫困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 ,

免费为残疾人实施白内障于术。

第三章 教  育

第十八条 〔教育保障〕 县级以⊥人

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教育纳入全民教育总

体规划,安排专项补助资金,开展学前教

育,保障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发展残疾

人特殊教育。

第十九条 〔费用减免) 各级人民政

府对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 ,

贫困残疾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 ,

并给予寄宿生活费等费用补助。普通高等

学校、普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特

殊教育机构职业高中班 (部 )就读的残疾

学生,学校和特殊教育机构应当减少或者

免除其学费和共他费用,并给予生活资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免除费用的数额对

学校和特殊教育机构给予补贴。

第二十条 〔残疾人教育机构) 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残疾人的数毫、分布状

况和残疾类别等因素,合理设王残疾人教

育机构,建立残疾人特殊教育学校。县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普通学校附

设特殊教育班或者合作建校等形式,保证

适龄残疾人就学。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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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资助学支持残疾人特殊教育,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对民办残疾人特殊教育机构给子

补贝占。

第二十一条 〔教育机构义务〕 普通

幼儿教育机构应当接收能适应共生活的残

疾幼儿;普通小学、初级中学必须招收能

适应共学丬生活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

普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院校

必须招收符合口家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考

佳入学,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拒绝

招收的,当 事人或者其亲属、监护人可以

要求有关部门处理,伯 关部门应当责令该

学校招收。

第二十二条 〔职业教育) 政府有关

部门、残疾职工所在单位或者有关社会组

织应当对残疚人开展扫除文言、职业教育、

创业培训和成人教育。鼓励残疾人自学成

才。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

重点发展残疾人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开
展以实用技术为主的中期、短期培训;特
殊教育机构应当对残疾学生进行职业技术

教育。

第二十三条 〔特教待遇〕 特殊教育

教师和于语翻泽享受特殊教育津贴,从事

残疾人特殊教育和手语翻译满二十年工龄

退休的,其特殊教育津贴计入退休工资基

数。对从事残疾人教育的教师,单独进行

职称评定和晋级。

第二十四条 〔特教经费〕 特殊教育

经费在教育经费中专项列支,随着教育经

赍的增加而桕应增加,专款专用。教育费

附加收人应当按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阶

段的特殊教育。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对特

殊教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给予支持。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二十五条 〔就业保障〕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就业纳人当地促进
就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实行集中与
分敬就业相结合的方针,为残疾人就业创

造条件,保障残疾人劳动权利。

第二十六条 〔集中就业〕 县级以⊥

人民政府逦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等措施 ,

支持举办残疾人福利企业、言人按摩机构
和其他福利性申位,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

第
=十 七条 〔分散就业〕 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 +J业 单位、民办非企
业单位按照不低十其在职职工总数 15%
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并 为其提供适当
的工种、岗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录用

残疾人超过规定比例的苄位,给子奖励 ;

对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华位,按差额人数和

所在设区的市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
计算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用于发展残
疾人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政府出

资、政策扶持或者社会筹资等多种形式增
加的公益性岗位,应 当按 10%的比例安排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

第二十八条 〔优惠规定〕 各级人民

政府对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超过规定比

例或者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和

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给予税收优惠 ,

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
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对申请从莎个体经营
的残疾人,有关部门在Fl等条件下优先核
发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对从△个体经营的

残疾人,兔除行政事业性收费。新建、改
建、扩建残疾人福利企业、言人按摩匆L构

和△t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场所,免收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
=十九条 〔平等就业〕 用人单位

应当保降残疾职工的合法杈益,在招用、
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
福利、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不得歧

视残疾人。

第三十条 〔鼓励措施〕 政府鼓励、

支持用人单位聘用残疾大学生以及有一定

技能的二级以上残疾人。用人单位每聘用
一名有一定技能的二级以上残疾人,按照
安排两名残疾人就业计算,免收相应就业

保障金。

第三十-条 〔特别保护) 用人单位
应当依法与聘用的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或

者服务协议,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
人申位根据残疾职工特点对劳动场所、劳

动设备和生活设施进行改造,不得加重残

疾职工负担 ,不得违法延长残疾职工的工

作时问,不得以暴力、咸胁或者非法限制
人身自Fh等手段强迫残疾人劳动。企业改
制、注销、破产,应当保障残疾职工的合
法杈益。

第五章 文化生活

第三十二条 〔文化保障〕 县级以⊥

文化、体育部门应当将残疾人文化生活纳
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 计划地建设
残疾人文化、体育设施和活动场所 ,鼓励、

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
动,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 〔保障措施〕 政府和社
会采取下列措施 ,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 (一 )通过广播、电影、电视、报
刊、图书、网络等形式,及 时宣传报道残
疾人的工作、生活情况,为残疾人服务 ;

(二 )组织和扶持言文读物、盲人有声读
物及其他残疾人读物的编写和出版 ,在公

共图书馆设言文及言人有声读物图书室 ;

(三 )开办电视手语节目和残疾人专题广
播栏目,推进电视栏 日、影视作品加配字

幕、解说; (四 )组织和扶持残疾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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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举办特殊

艺术演出和残疾人体育运动会,参加冂际

性比赛和交流; (五 )扶持面向残疾人的

文化产业,支持残疚人文化创业。

第三十四条 〔支持措施〕 残疾人在

参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细织

的文艺汇演、体育集训和比赛煳闷,所在

中位应当视为工作出勤;无工作单位的 ,

举办申位应当给予补助。残疾运动员、教

练员在四际、国内人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

政府和桕关单位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五条 〔优惠措施〕 公共陆物

馆、图书馆、纪念馆、科攒涫、美术馆、展览

馆、体育馆、文化馆、利技活动中心、公园、

动物Fd、 植物园、旅游〕蜈 区等场所对残疾人

免费开放,并在人口处设王明卩标识。

第六章 社会保障

第三十六条 〔社会保障〕 县级以⊥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残疾人

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予以亟点保障和特

殊扶助,并 方便和帮助残疾人办理社会

保险。

第三十七条 〔社会保险) 残疾人及

共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

险。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其社会保险个

人缴费部分,按照旧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

子补贝占。

第三十八条 〔特别医疗保障〕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规定的残疾人康

复训练、医疗康复项日纳入基本医疗保障

范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亨受医疗保险、

社会救助等待遇后仍有困难的残疾人给予

医疗救助。

第三十九条 〔护理补贴〕 县级人民

政府对生/Fl不 能自跸的残疾人,应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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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给予护理补贴.护理补贴标准由省人

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条 〔生活救助〕 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建立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对生沽

贫困的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各级人民政

府对隼父母或者共他亲属供养的成年二级

以上残疾人,经本人或者供养人中请可以

唯独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J+保 障范围。各

级人民政府对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残

疾人家庭 ,适当提高最低牛活保际金。

第四十一条 〔特别救助) 对无劳动

能力、无扶养人或者扶养人不具有扶莽能

力、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共户籍所在地

的县级人民政府予以供养。对生活无着落

的流浪乞讨残疾人,流浪地人民政府或者

救助机构予以救助。

第四十二条 〔托养机构〕 县级人民

政府建立残疾人供养、托养服务机构;鼓

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残疾人供养、

托养服务机构,为 智力、粘神、二级以 卜

残疾人及老年残疚人提供生活照 fJ、 康复

养护、心理咨询等综合性服务。残疾人供

养、托养服务机构及共工作人员不得侮辱、

虐待、遗弃残疾人。

第四十三条 〔住房保障) 县级人民

政府对无住房或者住危房的农村贫困残疾

人,应当资助其建设或者维修住房。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城市低收入残

疾人家庭,优先纳入城市廉租住房或者经

济适用住房保障对象,并在楼层分配上对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家庭予以照顾。对纳人

廉TI住房保障对象的残疾人家庭 ,提供货

币补贴或者实物0Fd租 。因城市建设规划拆

迁残疾人房屋时,应 当本着方便残疾人+
活的原则给予照顾。

第四十四条 〔公共服务优惠〕 残疾

人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渡船



等公共交通工具,凭残疾人证免费,并免

赀携带其随身必备的辅助器具。

第四十五条 〔法律救助) 符合法律

援助条件的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办Tl公

证时,法 l+I援 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服

务,公证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减免公证费。

第四十六条 〔慈善事业〕 政府有关

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鼓励支持社会各界建

立为残疾人服务的慈善机构、志愿者组织 ,

发展残疾人慈善事业。

第七章 无障碍环境

第四十七条 〔建设与维护) 无障碍

设施应当安全、可达、便利,与周边道路、

建筑物的其他尢障碍设施桕衔接。新娃、

改建、扩建建筑物、道路、交通设施等 ,

按照无障碍设施△程建设标准建设 ,实行

无障碍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没计、同时施

T、 ·l时验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

进已硅成设施的无障碍改造。伯关部门和

产权申位应当加强对无障碍设施的维护和

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损、擅 白占

用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

第四十八条 〔辅助设备研发推广)

科技、工业信启等部门应当鼓励和扶持无

障碍辅助设备的研发和推广使用。

第四十九条 〔交通无障碍〕 市政建

设、交通部门应当为残疾人山行、搭乘公

共交通工具、驾驶机动车等创造无障碍条

件,在公头k交通工具和站 (场所)设置残

疾人专用座椅,配
"相

应的无障碍设备设

施,公共停车场所有条件的为残疾人设置

专用停车位,并减免停车赍用。鼓励住宅

小区为残疾人设置专用停年位、无障碍逦

道等,方伙残疾人出入。

第五十条 〔家庭无障碍) 县级以 卜

人民政lll∶ 只刂狗需求的贫困残疾人家庭住宅

的无障碍环境改造提供资助,或者为其免

费改造。

第五十-条 〔无障碍服务) 银行、

机场、车站、码头、公困、旅游景区等公

众服务的机构和场所应当堤供语音和文字

提示、手语、言人手摸模型、言文等信启、

交流服务。公共场所应当设王符合⊥家标

准的尤障碍标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帮助维权责任〕 残疾

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 以向残疾人组

织投诉,残疾人组织应当维护残疾人的合

法杈益 ,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或者中位查处。

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

笞复。残疾人组织对残疾人通过诉讼维护

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的,应 当给予支持。

残疚人组织对侵害特定残疾人群体利益的

行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十三条 〔未缴纳就业保障全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工十七条第-款规定 ,

未按照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曲

财政部门给予誓告,责令限期缴纳;逾期

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还应当

自欠缴之日起 ,按 目加收5‰的滞纳金。

第五十四条 〔其他违法责任) 违反

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口残疾人保障法》及桕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应 当履行为残疾人

服务职责而不履行的,对直接负责的贲仟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给予处分 ;

构成犯罪lll,依法追究刑事责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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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 贝刂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白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科学技术创新

第三章 企业技术进步

第四章 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第五章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第六章 科学技术人员

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促进科学

技术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发挥科学技术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

本省行政区域内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

学技本应用和科学技术发展保障等活动。

第三条 〔方针目标) 本省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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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工作坚持 自主创新、亟点跨越、支撑

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实施知识产

权战略,建设具有核丿b竞争力的创新型区

域和创新型陕西。

第四条 〔政府职责〕 省人民政府制

定本省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政策,确定重

大科学技术项日,建立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协调机制,整合科学技术资源,推进科技

体制改革,完善科学技术进步考核,构建

区域创新体系,保 障科学技术进步事业发

展。县级以⊥人民政府应当将科学技术进

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

证科学技术进步法律法规和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的实施,加强知识产杈保护,推进科

学技木进步。

第五条 〔部门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

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拟订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制 订科学技术研究发展专项计划 ,

提出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利学技术应用

的重点领域 ,组织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律

法规和政策,建立科学技术服务体系,推

广应用科学技术成杲,管理技术市场,指

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同有关部

门实施科学技术进步工作考核。县级以上

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⒛12年 5月 31日 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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